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841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民國76年【西元0000】0月00日生，越

南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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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NGUYEN　VAN　HIEU犯未經許可入國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NGUYEN　VAN　HIEU行為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業

於民國112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並經行政院定000年0月0日

生效施行。修正後規定就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犯行，提高其法

定刑，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前段之未經

許可入國罪。被告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員知悉其本案違反

入出國及移民法犯行前，即主動坦承犯行，並接受裁判，有

被告警詢筆錄在卷可稽，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要件，爰

依法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相關

之事實及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按被告資力，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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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件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

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違反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亦同。

------------------------------------------------------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越南籍）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現收容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宜　　　　　　　　　　　　　蘭收容所)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NGUYEN VAN HIEU(阮文校)係越南國籍人民，曾於民國103年

12月1日、105年10月1日合法申請來臺工作。嗣因於107年9

月逃逸後，於108年6月經遣返回越南。詎其欲來臺工作，明

知未經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不得擅自進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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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為求來臺灣打工，竟於112年2月間某日某時許，以美

金7,000元(約新臺幣22萬元)之代價，委由姓名不詳之越南

籍某成年男子安排搭乘越南海防市某漁港之漁船，至臺灣地

區高雄某漁港偷渡進入臺灣地區而非法入境。嗣於113年10

月28日12時38分許，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

隊自首後查悉上情。

二、案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NGUYEN VAN HIEU(阮文校)於警詢

及偵查時坦承不諱，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外僑指紋卡片、外人

居留資料查詢結果、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案、機場出入境資

料、外人入出境資料、簽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及照片

等附卷可稽，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之未經許可入國罪

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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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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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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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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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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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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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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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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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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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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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841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民國76年【西元0000】0月00日生，越南國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NGUYEN　VAN　HIEU犯未經許可入國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NGUYEN　VAN　HIEU行為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業於民國112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並經行政院定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規定就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犯行，提高其法定刑，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前段之未經許可入國罪。被告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員知悉其本案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犯行前，即主動坦承犯行，並接受裁判，有被告警詢筆錄在卷可稽，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相關之事實及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按被告資力，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件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
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亦同。


------------------------------------------------------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越南籍）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現收容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宜　　　　　　　　　　　　　蘭收容所)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NGUYEN VAN HIEU(阮文校)係越南國籍人民，曾於民國103年12月1日、105年10月1日合法申請來臺工作。嗣因於107年9月逃逸後，於108年6月經遣返回越南。詎其欲來臺工作，明知未經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不得擅自進入我國境內，為求來臺灣打工，竟於112年2月間某日某時許，以美金7,000元(約新臺幣22萬元)之代價，委由姓名不詳之越南籍某成年男子安排搭乘越南海防市某漁港之漁船，至臺灣地區高雄某漁港偷渡進入臺灣地區而非法入境。嗣於113年10月28日12時38分許，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自首後查悉上情。
二、案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NGUYEN VAN HIEU(阮文校)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諱，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外僑指紋卡片、外人居留資料查詢結果、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案、機場出入境資料、外人入出境資料、簽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及照片等附卷可稽，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之未經許可入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841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民國76年【西元0000】0月00日生，越南國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NGUYEN　VAN　HIEU犯未經許可入國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NGUYEN　VAN　HIEU行為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業
    於民國112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並經行政院定000年0月0日
    生效施行。修正後規定就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犯行，提高其法
    定刑，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前段之未經
    許可入國罪。被告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員知悉其本案違反
    入出國及移民法犯行前，即主動坦承犯行，並接受裁判，有
    被告警詢筆錄在卷可稽，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要件，爰
    依法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相關
    之事實及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按被告資力，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件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
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違反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亦同。

------------------------------------------------------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越南籍）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現收容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宜　　　　　　　　　　　　　蘭收容所)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NGUYEN VAN HIEU(阮文校)係越南國籍人民，曾於民國103年
    12月1日、105年10月1日合法申請來臺工作。嗣因於107年9
    月逃逸後，於108年6月經遣返回越南。詎其欲來臺工作，明
    知未經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不得擅自進入我國
    境內，為求來臺灣打工，竟於112年2月間某日某時許，以美
    金7,000元(約新臺幣22萬元)之代價，委由姓名不詳之越南
    籍某成年男子安排搭乘越南海防市某漁港之漁船，至臺灣地
    區高雄某漁港偷渡進入臺灣地區而非法入境。嗣於113年10
    月28日12時38分許，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
    隊自首後查悉上情。
二、案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NGUYEN VAN HIEU(阮文校)於警詢
    及偵查時坦承不諱，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外僑指紋卡片、外人
    居留資料查詢結果、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案、機場出入境資料
    、外人入出境資料、簽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及照片等
    附卷可稽，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之未經許可入國罪
    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841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民國76年【西元0000】0月00日生，越南國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NGUYEN　VAN　HIEU犯未經許可入國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被告NGUYEN　VAN　HIEU行為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業於民國112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並經行政院定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規定就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犯行，提高其法定刑，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修正前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前段之未經許可入國罪。被告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員知悉其本案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犯行前，即主動坦承犯行，並接受裁判，有被告警詢筆錄在卷可稽，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相關之事實及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按被告資力，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件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淳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
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亦同。

------------------------------------------------------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7683號
被　　　告　NGUYEN VAN HIEU　（越南籍）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現收容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宜　　　　　　　　　　　　　蘭收容所)　　　　　　　　　　　　護照號碼：M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NGUYEN VAN HIEU(阮文校)係越南國籍人民，曾於民國103年12月1日、105年10月1日合法申請來臺工作。嗣因於107年9月逃逸後，於108年6月經遣返回越南。詎其欲來臺工作，明知未經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不得擅自進入我國境內，為求來臺灣打工，竟於112年2月間某日某時許，以美金7,000元(約新臺幣22萬元)之代價，委由姓名不詳之越南籍某成年男子安排搭乘越南海防市某漁港之漁船，至臺灣地區高雄某漁港偷渡進入臺灣地區而非法入境。嗣於113年10月28日12時38分許，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自首後查悉上情。
二、案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NGUYEN VAN HIEU(阮文校)於警詢及偵查時坦承不諱，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外僑指紋卡片、外人居留資料查詢結果、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案、機場出入境資料、外人入出境資料、簽證、被告之入出境查詢結果及照片等附卷可稽，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4條之未經許可入國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